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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因違犯普通侵占罪案件，經檢察官起訴，起訴書並未記載應

沒收甲犯罪所得。審理中，法院以乙名下之帳戶財產與本案犯罪所

得有關，財產可能被沒收，而檢察官未於起訴書記載乙財產應予沒

收之意旨，法院即詢問檢察官是否要聲請沒收乙之財產，檢察官隨

即以言詞聲請沒收乙之財產。法院徵詢被告甲及其辯護人意見，甲

及L以乙財產與本案犯罪事實無關且將造成本案訴訟拖延而反對，但
法院仍裁定乙參與沒收程序。其後，參與人乙及其代理人R到庭，乙
陳述甲並無犯罪，R陳述檢察官並無舉證之帳戶財產與甲有關。審理
終結，法院對甲論罪科刑，宣告沒收甲犯罪所得及乙帳戶財產。檢

察官以法院對甲論罪科刑不當而提起上訴，甲以法院論罪科刑及宣

告沒收乙帳戶財產皆有不當而提起上訴。參與人乙未上訴。第二審

法院審理時，仍以參與人身分傳喚乙到庭，乙則以書狀陳明對沒收

其財產不提出異議，因而不到庭。審理中，法院發現丙名下財產與

本案犯罪事實有關，財產可能被沒收，即依職權裁定命丙參與沒收

程序。參與人到庭，陳述甲並無犯罪，因而不應沒收甲財產，也不

應沒收其財產。審理終結，法院對甲論罪科刑，並宣告沒收犯罪所

得、乙帳戶財產及丙帳戶財產。丙對沒收其財產之判決不服提起上

訴第二審法院以本案為不得上訴之案件而駁回其上訴。(一)試評釋第
一審法院所為程序之合法性。（20分）(二)試評釋第二審法院所為程
序之合法性。（30分） （111政大法研） 

  

題型解說   
 

這一題，有兩個爭議問題，區分兩個脈絡討論，第一題老師於題目

提及，檢察官於起訴書未記載應沒收甲之犯罪所得，法院就此沒收甲之

5 法院職權通知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之爭議問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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犯罪所得與乙之財產，有無違反控訴原則？第二題有關法院可否職權命

第三人參與訴訟程序，大法庭108年台上大字第3594號已經一錘定音，

筆者以體系圖表示： 

   
 

 

 

擬 答    
【共1,507字】 

    
(一) 第一審法院之程序合法性，茲析述如下： 

第一審法院得否依照職權沒收甲之犯罪所得與乙之財產，應區別以

觀： 

1. 對於甲沒收之部分：檢察官於起訴書並未載明沒收甲之犯罪所得，

法院得否逕依職權沒收，容有討論空間。否定論者認為，基於控訴

原則，法院審理範圍應受檢察官起訴書之範圍拘束；然本文認為，

否定說

法院是否得職

權開啟第三人

訴訟參與 

肯定說*

先通知、

後參與 

控訴原則

改良當事人

主義 

應由檢察官提出沒出聲請 

曉諭說 

法條錯置說

沒收獨立之法律效果 

曉諭說不當 

法院的訴訟照料義務 

捨棄參與不等同不得沒收 

108台上大

3594裁定

採此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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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沒收新制的角度觀察，沒收並不附隨於刑罰作為判斷，且非以罪

責為基礎。對於犯罪利得之沒收，採取準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，法

院應於個案為職權審酌，是否須對甲之犯罪利得為沒收。是以，縱

使檢察官未於起訴書載明沒收甲之犯罪利得，法院仍可宣告沒收甲

之犯罪所得。 
2. 對於乙沒收之部分：法院「詢問」檢察官是否沒收乙之財產，隨後

檢察官以言詞聲請沒收，是否牴觸控訴原則20？ 

(1) 法院此舉並不違反程序審理之正當性，理由在於，108年台上大

字第3594號裁定已經闡明，法院得依照職權，按第455條之12第

3項，依職權命第三人參與，於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後，法院得

依照心證審酌是否沒收。此不論檢察官是否於起訴書載明或於

法院詢問後檢察官以言詞聲請沒收，法院皆得依照職權審酌。 

(2) 基於聽審權一般保障條款，法院裁定命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之

前，應聽詢該第三人之意見，此並非出於第三人沒收程序之特

別規定。受干預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，以供法院於審判前參

酌。縱使於法院詢問甲、L之意見反對乙之沒收，法院仍得本於

職權決定是否命第三人參與沒收之程序。 

 
20 這裡也牽涉在108台上大字第3594號裁定的爭議點之一：否定說其中一點應曉
諭說之失準。學說認為，應曉諭說根本就是一個自相矛盾的說法，犯了控訴原

則的大忌。簡單來說，控訴原則「禁止球員兼裁判」，卻不禁止裁判對球員下

指導棋？若按照否定說欲持以控訴原則一貫的論述脈絡，中立的法院根本說都

不能說，也根本不得曉諭。大家想起來了嗎？這與第二篇的「刑事訴訟法第

163條法院的調查義務」爭議，不覺得闡述上有一點類似嗎？到底何方支持曉
諭說，何方認為曉諭說根本不當，讀者們記得再回去複習喔～這部分詳細的論

述，請參見王士帆，第三人沒收程序──評釋最高法院108年度臺上大字第3594
號裁定，政大法學評論，136期，2020年12月，頁3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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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第二審法院之程序合法性，茲析述如下： 

1. 第二審法院得否職權命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，容有爭議 

(1) 否定說21：於檢察官未通知，亦未聲請沒收第三人財產時，法院

不得依職權命第三人參與訴訟，理由在於，基於改良式當事人

主義，法院應謹守中立第三方之角色，第三人參與程序之開

啟，應類推適用第455條之12第2項，由檢察官先通知第三人，

而後由該第三人決定是否參與程序，復決定沒收與否。是以，

第三人須先獲通知方決定是否參與，而後始有沒收之情事22。此

外，法院得依照職權曉諭檢察官，由檢察官提起聲請之後，方

得對第三人發動沒收之程序。 

(2) 肯定說23：否定說係對於沒收本質之重大誤解。基於受干預人權

利救濟擔保與聽審權之保障，法院本得依照職權命第三人參與

沒收程序，此為法院的訴訟照料義務，此外，沒收作為刑事法

院裁判的法律效果，法院必須全面審查犯罪事實，包含沒收在

內之相關事實與證據，管轄法院必須依照職權宣告沒收與審酌

相關數額。是以，法院得類推適用第455條之14通知第三人是否

參與訴訟，並按第455條之12，必要時，依照職權命第三人參與

 
21 詳細可參考吳燦，第三人沒收程序與控訴原則，裁判時報，91期，2020年1
月，頁54-66；吳燦，第三人參與沒收之缺口與填補，台灣法學雜誌，388期，
2020年3月28日，頁59-67。 

22 在這個論述脈絡之下，吳燦法官認為，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，應先由檢察官依
照第455條之13通知，第三人依照第455條之12聲請參與沒收程序，法條應有先
後適用順序，故認為法條設計順序上有錯置。 

23 詳細可參考108台上大字第3594號裁定；王士帆，第三人沒收程序──評釋最高
法院108年度臺上大字第3594號裁定，政大法學評論，136期，2020年12月，頁
1-48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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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訟程序。 

(3) 本文認為：肯定說方為正辨。否定說以控訴原則作為整體論述

的基準，除誤解沒收的本質，也錯誤解讀了控訴原則之內涵。

申言之，沒收依照其目的、類型與性質，為有別於保安處分與

刑罰，自成一格的獨立法律效果；此外，控訴原則之內涵，為

法院對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為如何之法律評價，在此也包含

了其附隨之法律效果宣告，亦即，罪責與其法律效果，為法院

獨立審判之職責，沒收之宣告，亦為法院裁判之義務，本無待

檢察官之聲請，亦與控訴原則無違。 

2. 本案： 

(1) 乙之部分：法院職權命乙參與，惟乙拒絕參與，不構成法院沒

收乙財產之阻礙事由。申言之，基於第三人程序選擇的主體

性，第三人得選擇是否參與程序，亦具有決定捨棄參與之權

利，蓋是否參與程序僅為權利，而非義務。然而，捨棄參與之

權利，與法院可否對第三人宣告沒收，兩者屬於不同層次之問

題，前者為程序法問題，後者為實體法問題，縱使乙拒絕參

與，仍無礙法院對乙宣告沒收。 

(2) 丙之部分：法院職權命丙參與後沒收之程序合法，法院於義務

沒收之同時，本於訴訟照料義務，須職權命第三人參與沒收程

序，使第三人的財產權、聽審權與救濟權於審理程序中獲得保

障。此不論檢察官有無聲請，也無違控訴原則之內涵。 
  


